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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说明：

1.专项名称包括“癌症、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研究”“新发突发与重大传染病防控”“创新药物研发”“中医药现代化”等专项。
2.能够解决的重大需求：围绕专项定位和目标，阐述本项目预期可解决的重大需求，不超过100字。
3.研究内容：简述围绕该重大科技问题及能解决的重大需求拟开展的主要研究内容，需符合相应专项的研究体量，不超过300字。

4.预期成果：预期可能取得的成果，包括基础前沿、关键技术、重大产品等成果以及对健康中国战略的支撑作用，不超过150字。

5.核心考核指标：要求指标具体明确，突出可考核性。

6.研究类型包括基础研究、前沿技术、临床研究和示范推广。

7.组织方式包括公开竞争、定向择优、定向委托、央地联动、央企联动、青年科学家项目、赛马制、揭榜挂帅、链主制、首席科学家负责制等，或其他新型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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